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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5_9B_BD_c29_646274.htm 本文主要介绍国际商务师考试

中的我国外汇管理的范围和内容，希望能帮助考生更好的复

习。 我国外汇管理的范围和内容 根据1997年重新修订后的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规定，我国外汇管理的主要

内容有： （一）总则 总则明确规定：“国家对经常性国际支

付和转移不予限制”。据此条规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

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，包括所有对外贸易，其他经常性

业务，包括服务以及正常的短期信贷业务有关的对外支付，

应付贷款利息和其他投资净收入，数额不大的偿还贷款本金

或摊提直接投资折旧的对外支付，数额不大的家庭生活费用

汇款进行限制。这是我国成为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国后必须承

担的义务，也是目前我国外汇管理的最基本原则，所有有关

的法规和规章都须遵守这一原则。 （二）经常项目外汇管理 

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是经常项目外汇管理的立足点。 1

．对境内机构、居民个人、驻华机构和来华人员的经常项目

外汇收入管理。 (1)对境内机构的经常项目下外汇收入必须调

回境内，不得擅自存放境外，要向指定银行结汇。 (2)对境内

居民个人所有的外汇，可以自行持有，也可存人银行或卖给

外汇指定银行。个人携带外汇入境，应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

。这里申报不是管制，是统计的需要。 (3)对驻华机构和来华

人员由境外汇入或携入的外汇，可自行保留，也可存人银行

或卖给外汇指定银行。 2．对经常项目外汇支出的管理。 (1)

对境内机构经常项目用汇，按《结汇、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



》，持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向外汇指定银行购汇支付。 (2)居

民个人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支出“在规定限额内购汇，超过规

定限额的个人因私用汇，应当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，外

汇管理机关认为其申请属实，可以购汇”。 (3)个人移居境外

后，其境内资产产生的收益，可以持规定的证明材料和有效

凭证向外汇指定银行购汇汇出或携带出国。 (4)驻华机构和来

华人员的合法人民币收入，需要汇出境外的，可以持有关证

明材料和凭证到外汇指定银行兑付。 辅导推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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